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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生輔導中心資源教室服務設置辦法 
103年3月17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 

 
第一條  資源教室為提供本校身心障礙學生適性的課業學習機會及無障礙友善的生 

活環境，特訂定「資源教室服務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依據特殊教育法(華總一義字第 10200012441 號令)實施辦理。 

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臺教學(四)字
第 1020114877B 號令修正）實施辦理。 

第三條  本辦法服務對象須同時具有下列資格： 
一、凡具有本校學生之身分，並領有本校學生證者。 
二、領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或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

為身心障礙，應安置就學者。 
三、須填寫「個人資料使用聲明書」，以利與系上或行政單位溝通協調，提供個別化之

適切服務，並得以使用資源教室設備器材及相關資源。 
第四條  本辦法服務學生包括下列來源： 
一、特教通報網：由特教通報網上接收其他學校轉入之身心障礙學生。 
二、學生、家長或系所告知：學生因意外或無建檔資料，則由學生、家長或系所主

動告知。 
三、學雜費減免名單：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進修部學務組提供資源教室身心障礙

學生學雜費減免名單。 
四、身心障礙學生甄試及獨招：由教務處提供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甄試及獨招入

學名單。 
第五條  資源教室服務項目： 
一、 生活輔導 
(一) 同儕協助及生活服務：視學生個別狀況及需求，安排協助同學以提供身心障礙

學生生活上的協助、人際互動的支持。 
(二) 交通費申請：提供重度、極重度之視障、肢障、身體病弱、多重障礙及其他等

行動不便、確實無法自行上下學學生之交通補助。 
(三) 輔具申請：依學生個別需求，協助向各輔具中心申請行動輔具評估及借用。 
(四) 住宿服務及探訪關懷：校內提供無障礙宿舍，由住宿服務組協助安排較合適的

住宿空間；資源教室輔導老師不定期進行身心障礙住宿生關懷，藉此了解學生

生活適應情形、人際互動或情感問題，進一步提供適當協助。 
(五) 學雜費減免：資源教室提供申請書列印，以及減免資訊諮詢服務，協助身心障

礙學生向生活輔導組辦理減免申請。 
(六) 學生專車及機車停車優惠：資源教室提供申請表列印，協助領有身心障礙證明

（手冊）學生，辦理優惠申請。 
(七) 校園無障礙環境規劃與建置：由資源教室調查需要改善部分，並向總務處提出

改善方向。針對身心障礙學生的宿舍、上課教室及主要的生活動線，提供身心

障礙學生一個無障礙的學習環境。 
二、 學業輔導 
(一) 課業加強：在學期初學生可提出課後輔導申請，以本校專(兼)任教師為主，教學

助理為輔，協助學生課後加強。 
(二) 課堂協助：視學生個別狀況及需求，可提出課堂協助同學之申請，資源教室輔

導老師協同導師評估學伴需求人數，並不定期與學生及其協助同學討論伴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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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增加伴讀效能。 
(三) 適應課程：協助學生向軍訓室辦理免修軍訓課程，以及視學生個別體能狀況，

協助向體育室申請體能適應課程。 
三、 社會適應 
(一) 師生座談：於每學期期初、期末舉辦師生聯誼座談會，拉近資源教室學生之間

的距離，增進師生情誼。期初告知學生資源教室行事曆，並通知學生各項服務

申請；於期末討論服務成效，以及了解學生對資源教室或學校的建言。 
(二) 特教知能宣導：藉由輔導股長會議、教職員知能研習等，舉辦各類特教相關活

動或課程，邀請身心障礙人士或特教相關專業人士，宣導特教知能。 
(三) 生涯講座及體驗活動：於每學期不定期舉辦講座、職涯體驗活動等，結合轉銜

輔導，提供學生有更多的就業訊息與生涯規劃知能。 
(四) 自強活動：每學期定期舉辦校外體驗、成長營、迎新活動，提供學生拓展視野

的機會，及培養互助合作的精神。 
四、 心理輔導 
(一) 心理輔導：主動關心學生現況，並用心傾聽，給予溫暖與關懷。 
(二) 轉介服務：針對有長期諮商需求及醫療需求之學生，資源教室經由學生同意，

轉介至本校學生輔導中心、健康中心或校外醫療院所予以適時協助。 
(三) 個案會議：若學生持續無法適應學校各項問題，則邀請學生導師、家長，及相

關人員，共同討論問題解決辦法，並協助同學處理問題。 
(四) 團體輔導：每學期開設團體輔導，藉由團體輔導活動讓同學在各方面可以進一

步的自我探索，提升對自我的認識 
五、 轉銜輔導 
(一) 通報作業與資料建檔：蒐集新生入學前之完整資料並予以建檔，藉此做好學生

入學前之各項準備。每學期訂定學生個別化支持計劃，針對個別需求提供適切

性服務。詳細填寫畢業生轉銜資料，以提供社政、勞政以及教育等後續協助。 
(二) 新生升學輔導轉銜會議：於開學前邀請高中職端教師、新生、家長、導師與資

源教室輔導員等多方面溝通與討論，增進對資源教室新生的了解與認識。協助

資源教室新生熟悉學校資源，適應校園新生活，得到適當的安置，提升學習成。 
(三) 協助鑑定申請：依據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工作計畫，協助身心

障礙學生鑑定申請作業，提請鑑別學生是否為特殊教育服務之對象，並依其障礙

類、健康功能缺損及教育需求，適性安置，提供特殊教育及服務。 
(四) 畢業生轉銜會議：於畢業前一學期，邀請勞工局、就服站及身心障礙校友，做經

驗分享。協助學生做好生涯輔導與就業準備，減低學生進入社會障礙，增進其自

信心與懷抱希望，樂觀且積極的面對人生。 
第六條  自願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份申請： 
一、學生可於入學後至畢業離校前一個學期內，填妥「放棄身心障礙學生身份聲明書」

向資源教室提出申請。 

二、資源教室依學生之「放棄身心障礙學生身份聲明書」陳報教育部核准後，即可完

成學生特殊教育身分之移除，申請放棄特殊教育身分後不得申請資源教室各項服

務。 

三、若欲申請回復身分，需依據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工作計畫之流

程，及配合備妥相關資料，於時限內重新向教育部提報。 
第七條  本辦法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後實施，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

正時亦同。 


